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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东华能源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12月30日以通讯方式或者直接送达的方式送达了全体董事。本次董事会于2025年1月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，应到董事7人，实际到会7人。会议由董事长周一峰女士主持，达到法定人数，公司监事与高管人员列席会议，会议符合相关法规，经审议表决通过以下议案：
一、《关于东华能源（茂名）有限公司“东华能源（茂名）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一期（I）项目”银团贷款的议案》
为保证子公司东华能源（茂名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华茂名”）实施的东华能源（茂名）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一期（I）项目按照计划进度推进，经董事会审议：同意控股子公司东华茂名申请总额不超人民币53.50亿元银团贷款。具体事项如下：
（1）银团贷款银行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行为牵头行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作为联合牵头行；参贷行包括但不限于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行、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、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、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行、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新城支行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行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行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行、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、广东茂名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南洋商业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上海分行。
（2）银团贷款金额：项目银团贷款总额不超人民币53.50亿元。
（3）贷款用途：东华能源（茂名）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一期（I）项目的建设。
（4）银团贷款期限：项目银团贷款期限不超过10年。
（5）银团贷款保证方式：以东华能源（茂名）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一期（I）项目资产整体实施抵押担保，并追加公司保证担保，项目建成后追加本项目全部资产抵押。
上述银团贷款额度在获得有关银行审批后生效。
表决结果：同意：7票；反对：0票；弃权：0票。议案通过。
[bookmark: OLE_LINK65][bookmark: OLE_LINK85][bookmark: OLE_LINK67][bookmark: OLE_LINK66]二、《关于给予东华能源（茂名）有限公司银团贷款担保的议案》
为保证子公司东华能源（茂名）有限公司的项目按照计划进度推进，经董事会审议：同意东华能源（茂名）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一期（I）项目银团贷款由项目资产整体抵押担保，并追加公司保证担保。具体事项如下：
[bookmark: OLE_LINK97][bookmark: OLE_LINK96]（一）保证内容：
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东华茂名与各银团成员行签订的《银团贷款合同》及其他融资合同项下的债权；
（二）保证期限：按照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执行。
（三）保证方式：抵押和保证担保。
（四）保证金额：不超过人民币53.50亿元。
相关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《证券时报》与巨潮资讯网www.cninfo.com.cn的《关于给予子公司银团贷款担保的公告》。
表决结果：同意：7票；反对：0票；弃权：0票。议案通过。
三、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》
因公司经营业务的需要，董事会经审议同意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东华能源（宁波）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波新材料”）、东华能源（张家港）新材料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张家港新材料”）、东华能源（茂名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华茂名”）拟向相关合作银行申请共计不超过27.42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，上述额度在获得有关银行审批后生效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单位：亿元（人民币）
	序号
	公司
名称
	金融机构
	现授信
敞口额度
	项目
	授信
方式
	授信期限

	1
	东华能源
	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
	4
	综合授信
	信用
	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

	
	
	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省分行
	4
	综合授信
	信用
	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

	2
	宁波新材料
	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宁波分行
	3
	综合授信
	担保
	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

	3
	张家港
新材料
	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
	5.4
	综合授信
	担保
	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

	
	
	
	7.52
	项目融资
专项额度
	担保
	自银行批准之日起十五年

	4
	东华茂名
	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行
	3.5
	综合授信
	担保
	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

	
	合计
	
	27.42
	
	
	


截至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日，除上述新增综合授信外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董事会决议通过、尚在有效期的各类综合授信额度为281.79亿元，其中：东华能源63.33亿元，控股子公司218.46亿元。已实际使用额度214.27亿元，其中：东华能源46.16亿元，控股子公司168.11亿元（不含本次董事会审议的额度）。
表决结果：同意：7票；反对：0票；弃权：0票。议案通过。
四、《关于给予东华能源（宁波）新材料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》
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董事会经审议同意：为子公司东华能源（宁波）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的3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担保，担保期限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。
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《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担保额度及授权董事会批准的议案》，授权董事会在本年度担保额度（外币按照同期汇率折算）及有效期内，根据银行授信审批情况，批准对子公司提供担保。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。
相关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《证券时报》与巨潮资讯网www.cninfo.com.cn的《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》。
表决结果：同意：7票；反对：0票；弃权：0票。议案通过。
五、《关于给予东华能源（张家港）新材料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》
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董事会经审议同意：为子公司东东华能源（张家港）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的12.92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担保，担保期限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。
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《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担保额度及授权董事会批准的议案》，授权董事会在本年度担保额度（外币按照同期汇率折算）及有效期内，根据银行授信审批情况，批准对子公司提供担保。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。
相关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《证券时报》与巨潮资讯网www.cninfo.com.cn的《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》。
表决结果：同意：7票；反对：0票；弃权：0票。议案通过。
六、《关于给予东华能源（茂名）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》
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董事会经审议同意：为子公司东华能源（茂名）有限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的3.5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担保，担保期限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。
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《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担保额度及授权董事会批准的议案》，授权董事会在本年度担保额度（外币按照同期汇率折算）及有效期内，根据银行授信审批情况，批准对子公司提供担保。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。
相关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《证券时报》与巨潮资讯网www.cninfo.com.cn的《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》。
表决结果：同意：7票；反对：0票；弃权：0票。议案通过。
特此公告。


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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